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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十九）本院周委員春米，鑒於南海主權爭議之仲裁結果，引發屏東

漁民與縣政府對於漁業生計之疑慮。爰請相關部會研擬評估

報告，並推動有力護漁政策，以保障我國漁業發展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海牙常設仲裁法院於 2016 年 7 月 12 日，就菲律賓提告中國聲索南海大部份主權一案作出

裁決，認定包括太平島在內的南沙群島所有島礁，均為無專屬經濟海域之「岩礁」。此結

果引發屏東漁民與縣政府對於未來漁業發展之強烈擔憂。 

二、南海領域天然資源豐富，有相當多的屏東漁船於此作業，惟長期以來台灣國際地位低落，

漁民於捕魚時屢遭打壓，受他國政府與漁民欺負，船隻遭擊沉、船長與船員遭違法逮捕或

虐待之情事屢見不鮮。例如發生於 2002 年 4 月、2010 年 5 月、2015 年 5 月之事件，琉球

籍漁船「滿吉財三號」、「金慧號」、「昇豐十二號」，皆遭菲律賓政府扣留，船長也都

遭監禁，甚至因此背負大筆債務，並喪失船隻。本次仲裁結果，太平島被認定不享有經濟

海域，可能使台灣國際情勢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，致屏東漁民於南海捕魚時遇到更多的困

難。 

三、就此，爰請貴院責成相關部會調查並掌握我國由太平島延伸的經濟海域中，每年漁獲量、

捕魚作業範圍，以及天然氣、石油等天然資源之蘊藏量。透過上述調查與分析，始得由本

次仲裁結果中，確實評估我國可能造成之損失。此外，應進一步對此制定相關因應措施，

並向漁民積極宣導；並與他國進行對等漁權談判，推動有力護漁政策，給予屏東漁民最大

協助。 

（九十）本院盧委員秀燕，有鑑於退輔會所屬轉投資事業的高階經理人

，包括董事長、總經理都是退役將官擔任，顯然只拔擢退役將

領擔任要職，甚至淪為酬庸，退輔會應予改善，使全體不分階

級榮民皆有任用機會。而退輔會成立之目的在照顧退除役官兵

，故退輔會所屬及轉投資事業高階經理人，必須具有退除役官

兵身份，以確保其就業之優先權。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退輔會的設置是政府基於崇功報勳貴任所設置，以服務、照顧對國家有貢獻的榮民，並肩

負著情感、道義責任的專責機關，其主要職司服務照顧榮民等工作。讓曾經為國家奉獻黃

金歲月的軍人，能夠充分感受政府的關懷與照顧。 

二、對於退輔會所屬轉投資事業的高階經理人，包括董事長、總經理都是退役將官擔任，顯然


